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哈尔滨音乐学院文件

哈音院发〔2020〕10 号

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

关于印发哈尔滨音乐学院
教师课堂教学大赛管理办法的通知

全院各单位：

《哈尔滨音乐学院教师课堂教学大赛管理办法》于 2020 年

4 月 7 日经党委会讨论通过。现印发给你们，望认真贯彻执行。

哈尔滨音乐学院

2020 年 4 月 8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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哈尔滨音乐学院教师课堂教学大赛管理办法

第一章 总 则

第一条 课堂教学是全面落实学院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关键

环节，是深入贯彻学院“高、精、尖、特”人才培养战略的重

要手段，也是培养德、智、体、美、劳全面发展的高素质“三

优”人才的主要阵地。为进一步加强课堂教学建设，推进课堂

教学全方位改革，促进教师更新教育理念，掌握现代教育教学

方法，引导教师潜心教学，专心育人，不断提高课堂教学质量，

学院决定自 2020 年起每年举办一次教师课堂教学大赛。

第二章 比赛原则及目的

第二条 课堂教学大赛坚持“四个原则”，即坚持公平、公

正、公开的原则；坚持广泛参与、择优选拔的原则；坚持注重

教学基本功和实际教学效果的原则；坚持评选程序严谨和规范

的原则。

第三条 通过开展课堂教学比赛活动，加强教师队伍建设，

充分发挥优秀教师的教学示范作用，增进教师间的教学经验交

流，提升教师的业务素质和教学能力，不断提高学院教学质量

和人才培养质量。

第三章 组织领导

第四条 学院成立“教师课堂教学大赛组委会”（以下简称“组

委会”）。由分管教学工作的院领导担任组委会主任，教务处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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长任副主任，各系（部）负责人作为组委会成员。聘请学院教

学指导委员会成员、教学督导、教学名师及其他优秀教师组成

评审专家组，负责学院教师课堂教学大赛的评比工作。

第五条 组委会下设办公室，办公室设在教务处，由教务处

具体负责教师课堂教学大赛的组织、协调与管理工作。

第四章 参赛对象

第六条 在学院从事本科课堂教学工作的全体在岗在编专任

教师均可报名参赛。

第五章 参赛条件

第七条 具备坚定正确的思想政治方向，长期在课堂教学一

线工作，热爱教育事业，教书育人，为人师表。

第八条 担任相应年度课堂教学任务，态度认真负责，教学

效果优良，近 2 年内未发生教学事故。

第九条 曾参加过比赛的教师在职称晋升的两年后，可再次

报名参加比赛，但参赛所报的课程不得重复。

第六章 比赛程序

第十条 教师课堂教学大赛每年举办一次，以评审现场课堂

教学的方式进行。

第十一条 参赛教师向所在教学系（部）报名参赛，教学系

（部）负责对参赛教师的参赛资格进行初审，将本单位参赛人

选上报教务处。若报名人员较多，各系（部）可对本单位报名

参赛教师以初赛的方式进行选拔。每个系（部）按不多于本单

位在岗在编专任教师总数的 10%推荐候选教师至教务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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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二条 教务处对各系（部）上报的参赛人选进行资格复

核和教学基本材料审查，在组委会指导下成立评审专家组，进

行决赛评比。

第七章 奖励办法及结果使用

第十三条 每届大赛按学院在岗在编专任教师总数的 2%设

一等奖名额、按 5%的比例设二等奖名额。学院对获奖者进行表

彰奖励，颁发荣誉证书和奖金。一等奖获得者每人奖励 5000 元，

二等奖每人奖励 3000 元。

第十四条 获奖的教师在参加学院组织的各类其他教学评

选时，作为优先考虑的条件。

第十五条 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施行，由教务处负责解释。


